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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六：本案工廠(C1 類組)建築物因樓上層面積 2F 大於 400 ㎡，3F 以上大於 240 ㎡需設置兩

座樓梯，其建築物直通樓梯出入口相關規定(詳本提案附件)，詳如說明，提請討

論。(提案人：臺南市建築師公會) 

說  明：一、本案是否適用建築技術規則第 2 條圖 2-(3)之規定？ 

二、樓梯出入口開向避難通道之規定是否比照建築技術規則第 90 條規定辦理？ 

決  議：本案不適用建築技術規則第 2 條圖 2-(3)之規定，亦不適用第 90 條第一款規定，但第

二款則適用。 







 


